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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生请假销假管理办法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研究生管理实施细则》中第三章“入学与注册”第七条至第十条（P146-147），第四章“考勤”第十二、十三条（P148），以及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学生违纪处理细则（修订）》中第三章第十九条（P162）的有关规定要求，为规范研究生请销假事宜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确保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订本办法：
一、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，须持学校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，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日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，应当事先向学校请假，假期一般不超过两周。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者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二、每学期开学时，研究生须按学校规定日期返校，持研究生证到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。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，应事先向指导教师和所在学院请假。请假超过一周，须经学校批准。研究生未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周以上（含两周）不注册者，视为放弃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三、研究生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在校外住宿。住校研究生除节假日以外，不得任意离校，因事外出超过晚上22：30应向导师请假，晚归要补交请假条。研究生寒暑假按照学校规定日期离校，未经请假或未被准假不得提前离校。对违反以上情况者，均按擅自离校处理，发生意外事故，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四、研究生因病请假，一周以内的由辅导员批准、一周以上的须凭校医院证明办理相关手续，经所在学院主管院长批准后，报学校备案。
五、研究生因特殊原因必须请事假时，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，一次请事假三天以内的，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辅导员批准，三天以上的须报所在学院主管院长批准。事假一次不得超过两周。
六、研究生因学习、科研或论文工作需要外出一周以上者，须由指导教师出具证明并签署意见，经所在学院主管院长批准，并报学校备案。
七、请假期满，研究生须及时向指导教师、所在学院和辅导员销假。需要续假时，手续与请假手续相同。研究生请病、事假的申请书、医院证明及有关负责人审批意见应存所在学院备查。
八、研究生在校期间无论何种原因出境，均应经学校批准，并如期返校，向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报到。
九、凡未请假、请假未获批准而缺勤、超假或经查明请假理由不真实者均按旷课论处，所造成的后果研究生自负。
十、本制度于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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